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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本報經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有效

「民族黨」 日前公開的警方關於 「香港民族黨」 的文件，詳列該
黨51項 「罪證」 ，強調該黨不僅是口頭鼓吹，更是有組織、有計劃地
推動 「港獨」 ，需採取預防措施以阻止該黨再作出實際行動。亂港派
連日來扭曲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真義，以 「民族黨」 仍未作出暴力行
為等歪論為其辯護，昨日更有人稱未付諸實踐便無法律可以制裁。多
名資深法律界人士支持警方觀點，強調法例針對的不僅是這組織做了
什麼，更包括將會做什麼，若混淆視聽，顛倒因果，只會誤導市民，
助長 「港獨」 禍害。

大公報記者 高 仁

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昨日在接受電視
台訪問時為 「民族黨」辯護，稱警方所
有指控都僅停留在空談的程度， 「只要
你的思想是停留在你腦海內，沒有將之
付諸實行，就沒有法律可以制裁你」。
對此，多名法律界重量級人士力斥梁家
傑荒謬，表明支持警方防患於未然。

非「言論自由」可以開脫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認為，

警方已提供足夠法律和證據，因為 「民
族黨」的 「港獨」言論 「講得出來就應
該是真的」，否則沒必要透過不同渠道
，甚至在學校鼓吹。她亦重申，鼓吹 「
港獨」已違反基本法第一條，已經超越
了言論自由範圍。

這個組織本身就是非法的
對於亂港派以 「民族黨」不曾使用

武力為其辯護，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
資深大律師胡漢清接受大公報訪問時連
呼 「荒謬」， 「一定要暴力的話，難道
要武裝起義嗎？」他又以黑社會為例指
出，即使仍未做出實際犯罪行動，但只
要自稱黑社會會員，或慫慂他人進入黑
社會，甚至唱黑社會詩句都屬違法， 「
因為這個組織本身就是非法的」。胡漢
清批評亂港派邏輯離譜， 「總之我打着
民主旗號就一定對，誰控告我就是打壓
我，就是壓縮言論自由空間。這是低
估了香港人的智慧。」

胡漢清進一步指出，如果
只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的組
織，而不防止相關行為
再出現，便是 「治標
不治本」。他認
為今次事件更
讓 大 家 看
到 基 本

法23條立法的迫切性， 「為什麼病了還
不看醫生？」籲大眾勿將23條「魔鬼化」。

社團例原意是提前介入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指出，《社團條例》法例原意正是要在
組織合理化與合法化之前行動，阻止危
害整體社會行為出現，而非之後，故執
法理應在組織成功註冊，甚至成功 「達
標」之前進行。

湯家驊表示，若等待看看組織能否
成功 「達標」才取締必為時已晚，或執
法過程可能引至社會更大動盪， 「所以
這些法例針對的不是誰人做了什麼，而
是這組織會做什麼；把這因果顛倒了，
只會令社會討論失焦，甚至誤導市民。」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亦表示，香
港特區政府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行，
是依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規定對自
由涉及國家安全方面的限制而作出，此
限制符合相稱性的法律測試。該會促請
及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根據《社團
條例》或其他法例，禁止任何 「港獨」
社團或公司運作。

獨證有圖有片無從抵賴
【大公

報訊】記者
馮瀚林報道：警

方近千頁文件詳細
記錄了 「香港民族黨

」兩年來51項活動，由
2016年3月28日創黨記者會開

始，直至2018年5月27日 「民族
黨」召集人陳浩天參與 「義士陷黑

獄，星火送暖光」集會，掌握證據包
括電台節目原文紀錄、街站和集會資料、

facebook直播等， 「獨」證如山無從抵賴。
警方鉅細無遺記錄 「民族黨」活動，透過 「民族黨

」的網頁、facebook、YouTube、媒體直播、電台等渠道
，將陳浩天、周浩輝的發言逐字逐句記錄下來。例如陳
浩天於2016年3月30日接受盧斯達訪問，片段來源就是
YouTube。

調查報告揭有黨員叫「Tong Chi-hang」
此外， 「民族黨」在香港不同地點舉行17次街站播

「獨」，警方多數以 「民族黨」的facebook帖子或
YouTube片段作為證據。但2016年11月13日的荃灣街站

，警方就以調查報告形式記錄。 「民族黨」公開露面的
僅有陳浩天和發言人周浩輝，而據文件顯示， 「民族黨
」於當日下午3時至7時在荃灣大河道對出擺設街站播 「
獨」，警方接到投訴，負責回應警方查詢的是一名叫做
「Tong Chi-hang」的 「民族黨」成員。

警方亦有記錄 「民族黨」對於時事的評論，例如民
族黨在facebook分享了港人在足球比賽時噓國歌的新聞
，聲稱 「所謂 『國歌』只是中國殖民的象徵，毫不值得
香港人尊重」。陳浩天到境外接觸分裂勢力，警方亦有
逐一記錄。台灣基進黨主席陳奕齊於2017年11月9日在
facebook標籤陳浩天的帖子，亦成為警方證據。

www.takungpao.com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督印： （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座3樓 電話總機：25757181-7 採訪部：25757181轉 傳真：28345104 廣告部：28310500 傳真：28381171 發行部：25733194 傳真：28733764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梁家傑歪理庇護港獨專家逐點擊破

亂港派盲撐民族黨犯眾怒
警方指控 證據確鑿
指控一

危害國家安全
解釋：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

，明顯違反 「一國兩制」 的憲制秩
序以及國家領土完整。

例子：2016年3月28日， 「民
族黨」 提出六大綱領，強調要建立
自由和獨立的 「香港共和國」 ；要
由香港人成立的憲章取代基本法。

指控二

危害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
解釋：陳浩天及周浩輝已明確

表示會用任何有效手段，包括武力
與暴力達至 「香港獨立」 。即使這
樣會造成傷亡或對公共安全秩序造
成明確威脅， 「民族黨」 也不排除
使用武力。

例子：2016年5月3日，陳浩天
在網台節目表示： 「你唔打，你唔
獨，就係死路一條」 。

指控三

危害他人權利及自由
解釋： 「民族黨」 的目標及策

略是歧視非香港居民及內地人，但
言論自由不應損害他人的權利及自
由。 「民族黨」 以血緣、國家及種
族歧視內地人。

例子：2016年9月5日， 「民族
黨」 在facebook發帖，聲稱 「 『民
族黨』 矢志以一切可行之手段奪權
，誓要令香港成為一個沒有中國人
的香港，令香港永久從中國分離出
去」 。

法律界力撐警方理據

大公報記者整理

警方理據：
• 「民族黨」 創黨兩年來，
不只是口頭鼓吹 「港獨」
，還有九項實質行動，有
組織、有計劃地推動 「港
獨」 ，例如該黨曾提出滲
透政府各部門和警隊，籌
款及招收黨員等。

亂港派歪論：
•一切只是空談，未有付諸
實踐便不會受法律制裁。

胡漢清：
•這個組織本身就是非法的
，就如即使沒有做出黑社
會行為，但只要自稱黑社
會會員，或慫慂他人加入
黑社會，甚至唱黑社會詩
句都屬違法。

警方理據：
•特區政府不應等到有
暴力政治運動才干預
，須立即採取預防措
施，阻止 「民族黨」
再有實際行動。

亂港派歪論：
•無涉及暴力行為，便
不應被視為危害國家
安全。

湯家驊：
•法例針對的不是誰人
做了什麼，而是這組
織會做什麼，若待組
織成功達標才取締，
必然為時已晚，或執
法過程可能引致社會
更大動盪。

警方理據：
• 「民族黨」 的非
法活動毫無疑問
已超越行使憲制
權利的界限，故
確信有高於一切
的公眾利益需要
，去作出禁令。

亂港派歪論：
•禁止「民族黨」運
作是打壓言論自
由及結社自由。

譚惠珠：
•鼓吹 「港獨」 違
反基本法第一條
，已經超越了言
論自由。

國家主席習近平19
日乘專機離開北京，應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總統
哈利法、塞內加爾共和
國總統薩勒、盧旺達共
和國總統卡加梅、南非
共和國總統拉馬福薩邀
請，對上述四國進行國
事訪問；應南非共和國
總統拉馬福薩邀請，出
席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
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
十次會晤。在結束對上
述四國國事訪問並出席
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次
會晤回國途中，習近平
將過境毛里求斯共和國
並進行友好訪問。習近
平昨傍晚已抵達阿布扎
比，開始對阿聯酋進行
國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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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抵阿布扎比 開啟中東非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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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聯酋為來訪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舉行歡迎儀式 網絡圖片

▲▲梁家傑以歪梁家傑以歪
理為理為 「「民族黨民族黨
」」 及陳浩天辯及陳浩天辯
護護，，被批荒謬被批荒謬

▲ 「民族黨」 曾於荃灣擺設街站


